
第３７卷 第３期

２　０　１　６年７月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ａｌ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３　７，Ｎｏ．３

Ｊｕｌ．２　０　１　６

封闭公司少数股东的意定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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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少数股东的意定保护，是指少 数 股 东 与 控 制 股 东 通 过 公 司 章 程、股 东 协 议 约 定 少 数 股 东 的 保 护 措 施 或 权

益。在封闭公司中，少数股东的意定保护具备存在的理论基础，在功能上一定程度可以弥补 法 定 保 护 的 不 足，因 此 立 法

应当为其设定合理边界并积极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少数股东意定保 护 所 面 临 的 困 局 更 多

的是制度供给的不足，可以从进一步厘清和扩大章程自治的范围、建立明确的股东协议制度两个大方向上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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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司实践中，由于资本多数决原则和缺乏市场

退出机制，封闭公司的少数股东易受控制股东不当行

为的压迫。关于少数股东保护的路径，纵观各国法制

实践大致可概括为两类：一是法定保护，或称为立法保

护，即主要以强化公司治理抑或完善法律救济为切入，
通过公司立法直接规定少数股东的保护措施或特殊权

益；二是意定保护，即由法律设定一定的范围和界限，
允许少数股东与控制股东之间通过制定公司章程、股

东协议为少数股东创设保护措施或权益。相较而言，
后者能够在最大限度发挥意思自治的前提下，通过事

先的约定保护少数股东，更加符合私法自治的理念与

法律的效率原则。

一、少数股东意定保护的相关理论

１．公司合同理论

在法经济学视角下，公司被视作是一系列明示的

或是暗示的合同的连结（ａ　ｎｅｘｕ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新古

典主义经济学将自发社会秩序观导入公司理论中，认

为合约化了的公司，其秩序来源于市场经济人的合约

安排，而不是法律的制度安排［１］。因此，在公司合同理

论的架构下，股东权具有契约属性。根据法经济学理



论，封闭公司的少数股东在向公司投资前，就应通过谈

判来消除控制股东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而法律

除了确保股东间所达成的合同得到履行之外，不应当

向少数股东提供其他特殊保护。著名学者Ｆｒａｎｋ　Ｈ．
Ｅａｓｔｅｒｂｒｏｏｋ与 Ｄａｎｉｅｌ　Ｒ．Ｆｉｓｃｈｅｌ就 认 为，通 过 合 同

路径自愿组成公司的各类人员均能解决其自身的定位

问题。公司合同理论为股东通过意思自治来实现权益

的保护提供了理据，但是绝对排斥公权介入同样是不

可取的，以Ｆ．Ｈｏｄｇｅ　Ｏ＇Ｎｅａｌ为代表的学者在积极倡导

以合同方式保护少数股东权益的同时，认为法院和立

法应当为未能成功使用合同来保护自身权益的少数股

东提供保护。

２．股东中心主义理论

企业的经营活动要在多方利益主体的价值冲突中

做出正确的抉择［２］。如何看待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地

位有两点意义：第一，这将决定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参

与度；第二，这 将 决 定 股 东 利 益 是 否 应 当 居 于 公 司 首

位。控制股东对少数股东的压迫行为往往披着公司治

理的外衣，因此少数股东意定保护的实现过程，也是少

数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以实现自身话语权和投资收

益权的过程，其本质上应属一种公司治理过程中的股

东自治行为。自Ａｄｏｌｆ　Ｂｅｒｌｅ与Ｇａｒｄｉｎｅｒ　Ｍｅａｎｓ发表

《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之后，两权分离理论长期在公

司治理中被奉为圭臬。然而在实践中，封闭公司股东

由于难以“用 脚 投 票”，因 此 一 般 不 会 保 持“理 性 的 冷

漠”，所谓的两权分离往往只是组织形式上的分离。在

英美式的股东导向型模式下，股东被认为是公司剩余

财产请求权人和最终风险承受人，主张公司的权力配

置要坚守股东中心主义［３］。

３．对股东“同质化”理论的反思

公司实践中，不同类型的股东通常有着不同的投

资目标、利益需求和管理能力。然而，传统的公司代理

理论是基于股东“同质化”假定的逻辑基础而展开，股

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或者代理成本被资本表面的同质性

所掩盖。在这种“同质化”理论前提下，不存在少数股

东与控制股东通过合意实现权益保护的必要，因为所

有股东的利益方向都是一致的。因此造成对股东权力

行使当中的“多数暴政”缺乏预见性，无法解决控制股

东对少数股东的利益侵害［４］。对此，国内外理论界不

乏讨论，比如Ｙａｉｒ　Ｌｉｓｔｏｋｉｎ等学者曾论证一种兼顾组

织中投票 者 异 质 性 特 点 的 替 代 决 策 机 制（ｔｈｅ　ｐｉｖｏｔ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另一方面，股东的“异质化”现实同时也

直接削弱了董事 “同质化”的 理 论 基 础。不 同 董 事 之

间由于所代表的股东“选民”的利益诉求不一致，必然

会导致董事之间行为选择的差异性［５］。现实中，由于

具备信息与专业优势，董事往往又以商业判断规则为

掩护规避自身的信义义务。

二、少数股东意定保护的形式辨析

１．两种形式的比较———公司章程与股东协议

如前所述，封闭公司中实现少数股东意定保护的

形式主要有两种，即股东之间通过制定公司章程或股

东协议而为约定。
公司章程是规定公司组织及活动的根本规则，公

司之基本权利义务关系与组织架构，往往皆须透过章

程加以厘清，藉此对于公司员工、股东、债权人甚至社

会大众产生规制作用［６］。在英美法国家，公司章程通

常被看作是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契约，它

一般由两个文件组成，一是章程大纲 （英国的 Ｍｅｍｏ－
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美国的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主要规范公司的外部关系；一个是章程细则，亦
称作内部细则、办事细则（英国的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美 国 的Ｂｙｌａｗｓ），主 要 调 整 公 司 的 内 部 事 务［７］。
一般来讲，章程大纲作为用于规范公司对外关系的法

律文件，往往是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重点。相比而言，
公司法通常不对章程细则做详细规定，仅作基本的规

范，往往交由股东自行约定。比如根据美国《标准商事

公司法》（Ｍｏｄｅ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第２．０６条

第（ｂ）款的 规 定，公 司 的 章 程 细 则 可 以 包 含 有 关 业 务

经营和事务管理的任何条款，只要这些条款和法律或

公司章程保持一致。
股东协议，一般是指股东之间或股东与公司之间

就公司内部经营方式、控制权之分配或经济利益的约

定［８］。美国许 多 州 都 建 立 了 比 较 完 善 的 股 东 协 议 制

度，《标准商事公司法》第６．２７条、第７．３１条、７．３２条

对股东协议可以约定的公司治理事项做了规范，范围

涉及股票转让、投票方式、董事会权限、利润分配、表决

权行使、公司解散等诸多方面，并且在７．３２条第（ａ）款

第８项做了概括性规定，即不与社会公共政策相抵触

的控制公司权力的行使或者公司经营和业务的管理，
或者控制股东、董事和公司之间或者三者中任何人之

间关系的协议都是有效的。这些内容中的大部分已被

超过半数的州相继采纳。在英国，虽在成文法中并未

形成独立的股东协议制度，但２００６年公司法（Ｃｏｍｐａ－
ｎｉｅｓ　Ａｃｔ　２００６）第１７条、２９条规定，公司的“宪法”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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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仅包括公司章程，还包括公司全体股东或某一类

别股东达成的股东协议，由此在立法上对股东协议的

公司治理工具之法律属性予以了肯认。此外，在英国

司法实践中同时也积累了许多与股东协议相关的司法

判例规则。
总体而言，公司章程与股东协议都是股东意思自

治的体现，然而在为少数股东提供保护方面，公司章程

在修正中可 能 使 少 数 股 东 依 旧 难 逃 被 控 制 股 东 的 压

迫。缘由即在于公司章程的属性具有二元化特征。公

司章程的制定尤其是对封闭公司而言，往往需要全体

发起人股东的一致同意才能形成，比如我国《公司法》
第２３条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由股东共同制定公

司章程，第２５条规定股东应当在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上

签名、盖章，因此公司的初始章程类似是股东之间的一

种合同或契约；而在公司成立之后，一般对章程修正则

无需全体股东的同意，采用股东会特别决议的方式即

可通过，此时的公司章程已成为一种典型的组织规则。
于是，往往少数股东的保护条款虽然在制定章程时被

纳入，但在后续的章程修改过程中，却被控制股东在资

本多数决 原 则 下 通 过 行 使 表 决 权 加 以 排 除。在 此 方

面，本文认为英国２００６年公司法第２２条所规定的公

司章程堑壕条款（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ｎｔｒｅｎｃｈｍｅｎｔ）可资借

鉴，股 东 可 以 在 制 定 章 程 时 对 修 改 章 程 的 条 件 进 行

约定。

２．公司章程或股东协议约定少数股东保护的一般

内容

英国 学 者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Ｒｅｅｃｅ　Ｔｈｏｍａｓ与 Ｃｈｒｉｓｔｏ－
ｐｈｅｒ　Ｒｙａｎ列举了实践中在公司章程或股东协议中常

见的一些少数股东保护条款［９］：（１）约定针对特定的问

题，股东会必须采用特别决议的程序；（２）约定不同类

别的股份，针 对 特 定 的 问 题 赋 予 其 特 定 的 表 决 权 重；
（３）约定没有全体股东的同意，或者是没有董事会中包

括少数股东推荐的董事的特别多数同意，董事会不得

行使某些份内的职权；（４）约定将公司的资本分为不同

类别的股份，附于不同类别股份之上的既定权利只能

经该种股份的股东特别决议通过才能改变；（５）约定优

先购买权，以确保当有股东打算离开时留任股东有权

优先选择是否购买。
一般来说如法律无特别规定，公司章程与股东协

议在约定少 数 股 东 保 护 的 内 容 方 面 并 无 实 质 上 的 区

分，尤其在英美法中，大部分股东协议中的条款都可以

放在公司章程尤其是章程细则当中。但也各有侧重，
一般公司章程主要记载涉及公司成立的重大基本事项

和有关公司经营和管理的原则性事项，而股东协议通

常记载和公 司 内 部 治 理 以 及 股 东 权 益 有 直 接 关 系 的

事项［１２］（ｐ２２）。

三、少数股东法定保护的功能局限

———兼论意定保护的功能价值

１．英、美及我国少数股东法定保护的立法概况

少数股东保护是现代公司立法的核心要义之一。

在美国法中，对于封闭公司少数股东所采取的保护机

制主要是以股东压迫理论为基础，超过３７个州的公司

法采纳了《标准商事公司法》第１４．３０条的内容，规定

如少数股东受压迫时享有解散裁判诉请权。在司法裁

判中，多以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原则（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　ｄｕｔｙ）
与少数股东的合理期待原则（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作为压迫行为的测试标准。在未定有解散裁判诉请权

的州，比如马萨诸塞州则采取课以股东间互负信义义

务的方式，由受压迫的少数股东向控制股东主张因其

违反信义义务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１０］。在英国，法

律对少数股东的保护主要是依据成文法的规定赋予少

数股东一定的权能，包括依据２００６年公司法（Ｃｏｍｐａ－
ｎｉｅｓ　Ａｃｔ　２００６）第２８３条阻止 特 定 股 东 会 决 议 通 过 的

能力（ａｂｉｌｉｔｙ）、依 据 公 司 法 第２６０条 提 起 派 生 诉 讼 的

能力、依 据１９８６年 破 产 法（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　Ａｃｔ　１９８６）第

１２２条第（１）款 第（ｇ）项 规 定 的 公 正 与 衡 平 原 则（ｊｕｓｔ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清算公司的 诉 请 权、基 于 公 司 法 第９９４
条规定 的 不 公 平 歧 视 行 为（ｕｎｆａｉｒｌｙ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ｃｏｎ－
ｄｕｃｔ）的诉请权、依 据 破 产 法 第２１２条 对 董 事、经 理 等

人在清算过程中的不当行为的诉请权等［１１］。

我国《公司法》自２００５年修订之后，主要通过赋权

的方式从多个方面明确了对少数股东的保护，包括股

东会临时会议召开请求权、股东会自行召集权、临时提

案权、股份回购请求权、股东诉权、公司解散请求权等，
此外还增加了累计投票制。

２．少数股东法定保护的功能局限

有学者从保护的效率、保护对象的范围、保护的结

果三个方面归纳了少数股东法定保护的功能局限：（１）
依据法定保护条款提起诉讼，往往需要较高的时间与

物质成本，难以保证为少数股东提供快捷的救济；（２）
法定保护条款中常常规定多数股权比例要求，因此不

会使得所有的少数股东都得到相同的保护；（３）即使少

数股东依据法定保护条款的规定最终胜诉，诉讼结果

也必然会为公司带来不良影响［１２］（ｐ１３５－１３６）。除 此 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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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少数股东法定保护还可能存在以下局限：（１）
保护规范的滞后性，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由经验上

升至法律的过程，便使得法定保护在规范设定上经常

会滞后于公司实践的实际需要；（２）保护范围的不完整

性，法律无法事无巨细地对所有可能出现控制股东压

迫的情况都做出规范，一般只会对实践中反映突出的

控制股东压迫问题优先加以规制；（３）保护实现的事后

性，往往只有在少数股东的权益受到侵害或面临实际

的威胁时，才能有机会获得司法的保护；（４）保护结果

的不确定性，部分少数股东法定保护条款规定的相对

粗泛，原则性的要求比较多，比如信义义务、合理预期

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很多时候也受制于法官的理

解能力和知识结构。另外，如果少数股东法定保护的

具体制度来自于法律移植，则还要考虑是否与本国的

法律文化相适应的问题，否则南橘北枳，难以达至预期

的制度功能。

３．少数股东意定保护的功能价值

少数股东的意定保护主要强调和依靠股东之间的

意思自治，而法定保护的功能局限许多是可以在意思

自治的条件下避免或克服的。首先，封闭公司的初始

章程与股东协议是建立在股东充分合意的基础上，控

制股东无法凭借资本多数决的原则来漠视少数股东的

表决，因此可以消除法定保护中多数股权比例要求所

导致的权益保护死角；其次，意思自治可以不断进行自

我调节以适应新的需要，股东之间更加了解彼此的实

际处境与利益关切，可以根据双方的需求变化调整保

护条款的内容，因此一定程度可以弥补法定保护的漏

洞且减少了规范的滞后性影响；第三，意定保护常常具

有事前性，在不考虑集体行动问题与信息不对称障碍

的前提下，根据私法自治的原则，少数股东与控制股东

之间或是对可能产生的压迫问题达成有效解决方案，
或是因无法达成一致而放弃合作关系，这样便降低了

少数股东权益受损失或实际威胁的可能性；第四，意定

保护的结果更具可预测性，如果发生控制股东对公司

章程或股东协议相关条款的违反或不履行，受侵害的

少数股东只需证明违反或不履行行为的存在便可诉请

司法救济，而法院一般也会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预

设；最后，意定保护更有可能达至实质公平，封闭公司

股东之间的内部合作情况千差万别，各种利益的交换

和博弈穿插其中，外部保护机制从表象上往往很难做

出客观公正的判断，比如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常有少数

股东免除或减轻控制股东对其的信义义务、以进行利

益交换的案例，因此交由股东自己来做利益衡量更加

符合实质公平的法律精神。

四、少数股东意定保护的法律边界

少数股东与控制股东之间的意思自由应当具有一

定的法律边界，而不应任由股东各方加以创设。具体

到边界之划定，主要涉及到股东与公司之间、少数股东

与控制股东之间、股东与其它利益相关者之间等几方

面的利益衡量，总体上应当遵循公司独立原则、股东平

等原则以及合法原则。

１．不应限制公司的法定权力

公司拥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是与股东不同的主体。

股东作为公司的投资者，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

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但不应当将公司视为股东所有

权的派生财产。因此，公司章程或股东协议中约定少

数股东保护条款，需要遵循公司独立的原则。根据英

国普通法的规 定，对 公 司 的 法 定 权 力（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ｐｏｗ－
ｅｒ）不能够以合同的方式直接加以限制，不论是通过公

司章程还是股东协议。实践中，股东们可能会约定不

得修改公司章程条款、不得辞退特定董事、不得增发股

票等事项，以确保少数股东的权益不受挤压或股权不

被稀释。这些条款是否构成对公司法定权力的限制，
需要纳入具体的法制背景中加以分析衡量。因为公司

的法定权力的范围难以简单划定，它源自于一国公司

立法的强制性规定的授予，聚焦于公司的决策机关与

执行机关的职权，目的在于保障公司的独立人格与整

体利益。而且，在特定的法制体系中，哪些属于公司的

法定权力还涉及到对具体公司法条款之强制性抑或任

意性的判断。

２．不应剥夺股东的固有权利

有学者以权利之性质为标准，将股东权利分为固

有权利和非固有权利，固有权利也称法定权利，指根据

公司法规定不得以公司章程或股东会议予以剥夺的权

利，如出席股东会并表决权、请求法院宣告股东会决议

无效权、请求召集或自行召集股东临时会议权等共益

权或专属于特别股股东所有的权利；非固有权利指可

依公司章程或股东会议加以剥夺的权利，自益权多属

此类权利［１３］。股 东 的 固 有 权 利 一 般 属 于 非 比 例 性 权

利，即不管股东持股的数量多少都应当享有的权利，与
股东的身份紧密相连，因此应当遵循股东平等的原则。
少数股东在与控制股东约定公司章程或股东协议条款

时，往往会采取限制控制股东的、抑或扩大自身的权力

或权利的方式来加强对自身权益的保护，然而却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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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其他股东的固有权利、或以不可撤销的方式放弃

自身固有权利而作为换取其它权益的对价。尤其对于

公司章程制定或修改，不得剥夺股东固有权利具有强

行法的地位，因此从合同法理及其效力的规定角度，即
使当事股东签字表示同意，仍然应当认定其不具有法

律效力［１４］。

３．不应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

就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而言，股东作为公司的

投资者，对公司享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并以其

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少数股东与

控制股东达成的保护条款，如涉及到股东相关索取权

与控制权的行使，应以不损害公司债权人、雇员、消费

者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为前提。对诸如减免

少数股东出资的法定义务、给予少数股东固定的投资

收益或与其实际贡献不相匹配的劳动报酬、在公司解

散时先于债权人收回股本金等约定的效力，在特定条

件下可以看作是控制股东个人对少数股东的承诺，在

股东之间产生债的法律关系，但不应当对公司产生约

束力。

五、我国少数股东意定保护的制度建设

与１９９３年我 国《公 司 法》相 比，２００５年《公 司 法》
的修订贯彻了契约自由的精神和公司自治的理念，某

种意义上实现了《公司法》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１２］（ｐ１）。

但无论从立法还是解释的角度看，现行《公司法》对于

少数股东意定保护的实现存在制度保障不足。

１．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我国１９９３年《公司法》不允许公司章程排除成文

法的适用，２００５年《公司法》新增了６个条款对公司章

程“另有规定”即可以排除公司法的适用做出规范，为

股东自由制定公司章程打开了一个缺口［１５］（ｐ７２）。相关

内容包括：现行《公司法》第４１条关于召开股东会提前

通知时间、第４２条关于股东是否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

决权、第４９条关于经理职权内容、第７１条关于股权转

让、第７５条关于股东资格继承、以及第１６６条关于股

东是否按照持股比例进行利润分配的规范。这些关于

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条款任意性规范性质明确，成

为少数股东与控制股东通过公司章程自由设定保护条

款的最为直接的法律依据。然而，由于法律的不明确

及理论讨论的不足，少数股东保护的实现还存在一定

的问题。
首先，章程修正案中“另有规定”的效力存在不确

定性。在国内司法实务中，囿于《公司法》未对“另有规

定”的逻辑限度做出进一步地明示与指引，法院在裁判

实践中依据对公司章程性质的不同理解，对控制股东

通过章程修正案限制或者变更少数股东权益而又未能

征得受损股东同意的案件，常常会做出不同的效力认

定［１６］。司法实践中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资本多数决

原则下的章程修正案，能否做出限制或剥夺少数股东

的 表 决 权、股 权 转 让 权 和 利 润 分 配 权 的“另 有 规

定”［１５］（ｐ７６），对 此 我 国 立 法 或 相 关 解 释 应 当 进 一 步 明

确；其次，有关表决权的规定含糊不清。股东表决权是

公司所有与公司控制的连接点，同时也是实现少数股

东意定保护的重要工具。我国《公司法》第４２条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

表决权；但是，公 司 章 程 另 有 规 定 的 除 外”，然 而 在 第

１０３条只规定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股 东 出 席 股 东 大 会 会

议，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因此，如果同是作为

封闭公司的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可以像有限责任公司

那样由公司章程对“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做出“另有

规定”并 不 明 确。此 外，我 国《公 司 法》关 于 公 司 章 程

“另有规定”的条 款 留 给 股 东 章 程 自 治 的 空 间 相 对 偏

窄，缺乏类似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第２．０６条第（ｂ）
款的兜底条款。

２．股东协议的相关规定

我国公司章程未采取英美法中的章程大纲与章程

细则的两分法，从功能实现的角度讲，我国公司实践中

大量出现的 股 东 协 议 似 乎 试 图 在 充 当 章 程 细 则 的 角

色，然而其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却并不确定。原因

主要在于我国《公司法》对股东协议制度并没有做出明

确的规定，只是部分条款为股东协议的适用预留了空

间。有学者对此做了归纳，主要包括《公司法》第３５条

允许全体股东约定红利的分配方式和新增资本的认缴

方式的规范，第４１条允许全体股东约定召开股东会的

通知期限的规范，以及《公司法解释（三）》对股东出资

协议等方面做出的规范［１７］。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股东协议的性质及其

效力认定有不同的解读。比如，在叶思源诉厦门华龙

兴业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盈 余 分 配 权 纠 纷 案

（（２００７）厦民终字第２３３０号）中，二审法院认为股东协

议系股东规定彼此合作期间各自权利义务的合同，仅

对合同相对人存在拘束力，对公司不具有约束力；而在

曾奕与上海产联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

上诉案（（２０１３）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８５１号）中，二

审法院则认为只要股东间的协议体现了各股东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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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表示，且 不 违 反 法 律、法 规 以 及 与 公 司 章 程 相 冲

突，即应当与公司章程具备同样的法律效力。由此可

见，使用股东协议实现少数股东的保护还存在一定的

效力不确定性。尤其是倘若仅仅将股东协议视为普通

的债权合同，与公司治理工具的属性剥离开来，则其对

少数股东的保护便极易落空。在我国现有的法制环境

下，相对稳妥的解决方式是在少数股东与控制股东达

成股东协议后，应当召开股东会对公司章程的相应内

容进行修改或补充，将股东协议的内容上升为股东会

决议，从而体现为公司的意思。这在一定程度上虽说

是弱化了股东协议的作用或存在，然而也是对相关立

法缺失的无奈回应之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现阶

段我国《公司法》中的股东自治仍然是主要体现为章程

自治，这与我们对股东协议制度缺乏足够的认识有很

大的关系［１８］。

六、结　语

从法理上讲，少数股东保护是对资本多数决规则

的一个必要补充，是公司立法兼顾经济效率与利益公

平的体现。由以上论述可知，少数股东的意定保护具

备存在的理论基础，在功能上一定程度可以弥补法定

保护的不足，因此立法应当为其设定合理边界并积极

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从实践层面看，在我国现有的

法律框架内，少数股东意定保护所面临的困局更多的

是制度供给不足而非保护意识的缺失。因此本文认为

我国《公司法》可以从两个大方向上加以完善：第一，进
一步厘清和扩大章程自治的范围。可以借鉴英美法中

的公司章程两分法，将公司章程分为章程大纲和章程

细则，其中章程大纲依照强行法的要求进行登记、备案

或公示，章程细则原则上交由股东自行约定和修改；第
二，建立明确的股东协议制度。将股东协议尤其是全

体股东一致达成的协议视为对章程的补充与修改，或

是股东就有关事项做出的特别决议，对其组织规则的

效力从立法上予以承认［１９］。并且，还应当明确股东协

议与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的一般性效力关系。当然

具体制度的制定，还应当充分考虑法律本身之外的政

治体制、社会文化等意识形态因素。
公司法具有适应性品格，应当不断应多元利益主

体格局之变 迁 做 出 明 智 的 调 适［２０］。我 国 公 司 立 法 的

发展，应当继续秉承私法自治的核心理念，在包括少数

股东保护的诸多方面加以贯彻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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